
 

 

证券代码：002830    证券简称：名雕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2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股票交

易价格连续 3个交易日内（2016 年 12月 14日、2016年 12月 15日、2016年 12

月 1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自身进行了核查并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就公司股票发生异

动情况进行了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于 2016年 12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6-001）中列示的公司主

要风险因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关于风险的描述，上述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本公司再次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1、受房地产行业政策影响的风险 

住宅装饰行业与房地产行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房地产市场活跃程度，对相

应产生的成交住宅的装饰需求存在直接的影响。2010 年以来，我国房地产行业

进入新一轮的调控周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投资需求，改善

市场供求关系，规范市场秩序。2015 年底开始，政府持续推出一系列房地产去

库存政策，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

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这些政策的实施，

导致了住宅交易市场成交量波动加大，带来住宅装饰需求在一定时期内相应波动

的风险。 



 

 

房地产行业与住宅装饰行业之间既有一定的关联度，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住宅交易市场提供的装修需求仅是住宅装饰需求的源头之一。经过房地产市场多

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存量房市场规模仍然巨大，而住宅装饰耐用年限通常为

8-10 年，由此衍生出的存量房改善性装饰需求，将在未来呈递增式释放，这将大

大平滑房地产市场波动对住宅装饰行业的影响；此外，住宅装饰市场运行规律主

要受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化率以及单位家庭人口增长等带来的刚性及

柔性需求决定，房地产相关政策的出台虽然可能影响终端消费者的决策效率，但

对住房及住宅装饰的需求并不会因此减少，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延后释放，住宅装

饰行业有其自身的内在增长动力。 

因此，虽然从长远看，房地产调控政策目的是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

展，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客观上也为住宅装饰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保

障，但是，短期内公司业绩仍可能受房地产行业相关政策的影响而产生一定波动。 

2、核心市场相对集中的风险 

住宅装饰行业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大部分住宅装饰企业往往专注于以某

一特定区域为核心市场发展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住宅装饰业务集中在珠三角区

域，收入来源以深圳为主，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6 月，

公司在深圳地区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7,302.82 万元、37,929.94 万元、37,086.62

万元和 16,081.4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57.55%、54.97%、56.40%

和 59.58%。虽然公司作为深圳市场的领军企业，已具备将深圳的商业模式有效

复制到其他区域的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深圳区域外的网点数，特别是省外网点数

整体呈上升趋势，体现了公司已具备异地市场开拓的基础与实力，但公司业务仍

存在核心市场相对集中的风险。 

3、业务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公司绝大多数客户是个人消费者，由于一季度有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消费

者大多不会选择在一季度进行装修洽谈或者开始实施装修计划，通常希望在春节

前赶工完成住房装修或者等年后再开工；另外，公司主要面向南方市场，从二、

三月份开始，南方地区回南天和梅雨季节会陆续出现，空气湿度随之显著加大，



 

 

对木工制作、油漆等工程施工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公司业务具有一定的季节

性特征，通常上半年为淡季，下半年为旺季，但这种季节性特征随各年春节时间

早晚、气候环境差异而在体现程度上略有不同。季节性波动的特征可能对公司施

工调度、财务状况的持续稳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4、市场竞争的风险 

住宅装饰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高，行业集中度偏低。同

行业竞争对手与潜在进入者较多，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历经一段时期的发展，已

有不少企业具备了较强的实力，住宅装饰市场的竞争将日益加剧；此外，住宅装

饰行业的广阔前景亦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建材经营企业、公装企业加入竞争。虽

然公司在品牌知名度、专业能力、配套服务及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但

随着竞争对手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新进入者对住宅装饰市场的重视，公司仍将面临

行业竞争加剧而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二）公司预计 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区间为 64,184 万元至 70,94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4.69%~5.3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4,526

万元至 5,0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5.88%~4.14%。 

（三）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19日 




